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宅基地使用权竞价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本次宅基地使用权公开择位竞价，同意并遵守本次宅基地使用择位竞价的所有政策要求和注意事项，且与家庭成员达成一致意见，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信息都真实有效。若本人竟得本次宅基地使用权。将做以下承诺:
1.根据最终竞价价格，在签订合同之日缴纳竞价余款至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2.保证只用于本户个人建房，不私自违规转让或变相转让。
3.严格遵守“一户一宅、拆旧建新”的规定，自愿无偿退出原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及腾退或拆除名下原房，并注销土地使用权证再审批新建房屋。
4.先批后建，未完成宅基地审批手续，不私自动工建房。
5.自觉遵守异地集中建房有关个人建房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按照石硐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的风貌设计方案进行建造。
6.保证在竞价成功之日起1个月内按照宅基地审批制度及时申请审批，审批手续完成后1个月内动工建设，1年内完成房屋主体结构建设。逾期，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无偿收回。
以上承诺若有违反，自愿接受村石硐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无偿收回竞得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  诺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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